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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 ：：：：總主任 (2)6
戴燕萍小姐

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 ：：：：助理法律顧問 4
林秉文先生

高級主任 (2)9
吳陳靜璇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

楊森議員獲選為法案委員會主席。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民政事務局於 2000年 2月 2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
摘要 (檔號：S/F(2) in HAB/CR/1/2/34 Pt.5)、立法會
CB(2)1939/99-00(03)及CB(2)1991/99-00(01)號文件 ]

2. 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 (3)向委員簡介條例草
案的背景及目的，詳情載於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她亦

向委員解釋政府當局擬提出的一些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

案 擬 稿 ， 詳 情 載 於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的 來 函 [立 法 會
CB(2)1939/99-00(03)號文件 ]。法案委員會討論條例草案
及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的要點綜述於下文各段。

向僱員的直系家庭成員提供福利

3. 李啟明議員表示支持條例草案的原則。他指

出，工會曾表示關注到條例草案可能減少僱員現時所享

有的福利。李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所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

段修正案擬稿可否釋除各工會的憂慮。助理法律顧問 4解
釋，政府當局所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關乎對申

請人、僱員、合約工作者及佣金經紀人的歧視。至於僱

員現時所享有的福利會否受到影響，則有待進一步討論

及澄清。

4. 委員察悉平等機會委員會 (“平機會 ”)的意見
書 ， 該 份 意 見 書 在 席 上 提 交 ， 其 後 隨 立 法 會

CB(2)1991/99-00(01)號文件發出。李卓人議員關注到僱
主可能削減現時向屬下僱員提供的福利，以免抵觸《家

庭崗位歧視條例》 (第 527章 )(“該條例 ”)。鑒於僱主如沒
有向屬下僱員的所有家庭成員提供福利，則可能構成歧

視作為，李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對該等可能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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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作為的福利加以規範。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 (3)
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曾考慮擬定一份獲豁免的福利清

單，但所得結論是該項建議技術上並不可行。她解釋，

有關僱主現時所提供的福利，目前並無一份詳盡無遺的

清單。即使可以擬定如此一份清單，在法例訂定豁免清

單也會限制僱主日後可能擬為屬下僱員提供的福利。民

政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 (3)補充，政府當局已向平機會解
釋當局的理由，而大部分平機會成員均同意不應擬定豁

免清單。

5. 委員察悉，平機會曾接獲 11宗根據該條例提出
與恩假有關的投訴。在其中一宗個案中，投訴人在繼父

去世時不獲准放取恩假，因為僱主只會在僱員有直接關

係的親屬去世時才批放恩假。李卓人議員詢問，批放恩

假與否的問題會否由僱主酌情決定。民政事務局首席助

理局長 (3)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無意藉著該條例規定僱
主在提供福利時，必須讓屬下僱員的所有直系家庭成員

享有相同福利。因此，政府當局無意另行處理恩假的問題。

條例草案內具有追溯效力的條文

6. 委員察悉，條例草案旨在修訂該條例，藉以澄

清一點，就是某人如只向屬下僱員的一個或以上直系家

庭成員提供福利，而沒有向僱員的所有直系家庭成員提

供相同福利，不屬違法。為清楚闡明政府當局從來無意

規定僱主必須向屬下僱員的每一個直系家庭成員提供福

利，有關修訂會當作自 1997年 11月 21日該條例生效的日
期起實施。條例草案亦明文規定，在 2000年 2月 1日之前
根據該條例提起的有關法律程序均不受影響。

7. 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 (3)回應何秀蘭議員的
詢問時解釋，當局在 1997年制定該條例時，無意藉著該
條例規定僱主在提供福利時，必須讓屬下僱員所照顧的

所有直系家庭成員享有相同福利。然而，有一種法律意

見認為，根據該條例現有條文的措辭，可以有另一種詮

釋該條例的方法，就是僱主如只向屬下僱員所照顧的部

分直系家庭成員提供福利，即屬違法。由於條例草案旨

在清楚闡明政府當局從來無意規定僱主必須向屬下僱員

所照顧的每一個直系家庭成員提供福利，有關修訂應當

作自該條例生效的日期 (即 1997年 11月 21日 )起實施。她補
充，政府當局亦考慮到在條例草案獲准提交立法會之

前，可能已有人就條例草案所界定的前作為提起法律程

序。為了保留此等申索人的權利，政府當局建議，在行

政會議批准把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當日 (即 2000年 2月 1
日 )之前提起的法律程序，均不會受到影響。就此，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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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顧問4告知委員，政府當局已證實，在2000年2月10日
之前並無任何人根據該條例提起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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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何秀蘭議員質疑，政府當局一旦認為法例未能

反映原來的立法意圖，便對有關法例作出修訂，並訂明

該等修訂具有追溯效力，是否立法的正確做法。她詢問

有否更妥善的解決辦法。助理法律顧問 4回應主席時表
示，立法會法律事務部與政府當局曾就條例草案應否具

有追溯效力的問題往來文件。他表示在特殊情況下可制

定法例，就追溯效力作出規定。

政府當局

9. 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表示，現時有規則禁止

制定具有追溯效力的刑事法例，但該項規則不適用於民

事法例。政府當局認為，當局有理由在條例草案訂定具

有追溯效力的條文，因為條例草案旨在澄清根據該條

例，某人只向屬下僱員的一個或以上直系家庭成員提供

福利，而沒有向僱員的所有直系家庭成員提供相同福

利，向來並非違法。因應陸恭蕙議員的要求，高級助理

法律政策專員答允就民事法例中具有追溯效力的條文提

供例子，供委員參閱。

秘書

10. 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回應何秀蘭議員的詢問

時證實，政府當局並無就條例草案中具有追溯效力的條

文諮詢香港大律師公會及香港律師會。因應何議員的建

議，委員同意法案委員會應就條例草案中具有追溯效力

的條文徵詢該兩個法律專業團體的意見。主席亦建議法

案委員會同時應邀請各職工會及僱主聯會就條例草案提

交意見書，委員對此亦表贊同。

III. 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

11. 委員同意，法案委員會將於 2000年 5月 18日 (星
期四 )下午 4時 30分舉行下次會議。委員又同意，法案委
員會應預留 2000年 5月 25日 (星期四 )由下午 4時 30分開始
的時段，以便在有需要時舉行另一次會議。

12. 會議於下午 1時 3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8月 8日


